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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就業學程增能獎勵實施專案 

109.2.26 第 108-2-2 次職涯發展處處務會議通過 

109.11.18 第 109-1-5 次職涯發展處處務會議修正 

110.1.14 第 109-1-7 次職涯發展處處務會議修正 

110.11.15 第 110-1-5 次職涯發展處處務會議修正 

111.9.27 第 111-1-7 次職涯發展處處務會議修正 

112.5.9 第 111-2-8 次職涯發展處處務會議修正 

112.12.18 第 112-1-9 次職涯發展處處務會議修正 

114.9.3 第 114-1-1 次職涯發展處處務會議修正 

114.10.3 第 114-1-3 次職涯發展處處務會議修正 

114.12.2 第 114-1-5 次職涯發展處處務會議修正 

115.1.20 第 114-1-9 次職涯發展處處務會議修正 

一、活動宗旨 

中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經濟不利學生修習校內學程，提昇學生就業專業學習能

力及就業競爭力，特訂定「中原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就業學程增能獎勵實施專案」（以下簡稱本

專案）。 

二、申請資格 

（一）本專案屬於「學業面」，獎勵對象為當學期在學之本國籍經濟不利學生。 

（二）修習本校任一就業學程，即可提出申請。 

（三）申請獎勵金以當年度修習之學程為限。 

（四）上述符合資格之學生，當年度須申請二項（含）以上跨面向（學業面、生活面、職涯面）

獎勵金方案，始具備請領獎勵金資格。 

（五）申請限制為相同名稱之學程於修習期間不得重複申請同一個項目獎勵金。 

三、獎勵方式 

（一）申請不限 1 個就業學程，不同就業學程請分案提出申請。 

（二）修習本校任一就業學程，依以下情況給予獎勵： 

申請項目 基數 

修畢至少 1 門課程 2 

修畢學分數達一半 4 

修畢全部學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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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方式 

申請時應檢附下列文件，依公告規定時間向職涯發展處提出申請。 

（一）中原大學就學扶助圓夢起飛計畫獎勵與補助申請表正本(請至中原高教深耕網申請及列

印)。 

（二）中原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就業學程增能獎勵實施專案申請表正本。 

（三）成績證明。 

（四）中原大學支付個人款項領款收據正本。 

五、申請期限 

（一）依公告規定時間辦理。 

（二）應屆畢業生提出申請應確認完成相關申請程序及核撥獎勵金後，始得領取畢業證書。 

六、審查方式 

  依專案申請及結案報告之屬性，判定以下審查方式： 

（一）由業務承辦人依專案內容審查，且經所屬單位主管核定。 

（二）由職涯發展處處務會議審查。 

（三）由校內、外委員審查。 

七、學生提供之文件，如若涉及偽造、變造文書或其他虛偽不實之情事，學生須配合調查及自負一

切法律全責，並返還獎勵金。 

八、本專案以經費用罄為限，總經費視每年度預算而定。 

九、本專案經職涯發展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